
附件2
	沙县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进展明细表

	
	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	
	
	
	
	
	
	
	
	
	填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序号
	乡（镇、街道）、园区
	锅炉使用单位
	所在区域（打勾，可多选）
	锅炉型号
	锅炉规模（蒸吨数）
	完成整治时间（年/月）
	是否在质监部门数据库
	质监部门数据库状态（注明在用/停用/拆除/迁出/其它）
	质监数据库状态更新时间（年/月）
	整治措施（打勾，可多选）
	证明材料（具体注明）
	备注

	
	
	
	建成区
	禁燃区
	集中供热（气）区
	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
	其它
	
	
	
	
	
	
	单位关停淘汰
	更新淘汰
	集中供热（气）
	清洁能源替代（电、天燃气）
	节能改造
	环保改造
	其它（请具体注明）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：1、填报范围为已完成整治的燃煤锅炉。2、所在区域和整治措施应根据实际情况，不漏选。3、单位关停淘汰指由于企业关停倒闭而淘汰的锅炉，数据库状态应为报废、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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